
國立屏東大學應用英語學系(所)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所)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年 04月 08日(二)上午 13時 00分整 

開會地點：本校屏商校區行政大樓 4樓應英系辦會議室 

主席：潘主任怡靜                                    記錄：陳佳貞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宣讀上次(105 年 03月 29日)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案由 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提案一：擬於本學

系(所)之課程架構

增設「教學實務課

程」。 

照案通過。 應用英語學系 依決議執行 

提案二：有關本學

系潘怡靜副教授提

出科技部 105年度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申請案。 

照案通過。 應用英語學系 依決議執行 

提案三：有關本學

系林青穎助理教授

提出學術研究發展

獎補助申請案。 

因老師資料準備未齊全，另召開會

議審查。 

 

應用英語學系 依決議執行 

提案四：有關本校

學生申請轉入本學

系一案。 

該生未符合本學系轉系相關規定，

故無法轉入本學系。 

應用英語學系 依決議執行 

貳、主席報告：(無)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應用英語學系 

案由：有關更改本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之法規名稱，提請 討論。 

說明：依據實習就業輔導處 105年 4月 1日電文：為因應教育部校務評鑑，請各

系、所、學程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第四點訂定作業原則，各

系訂定法規時，法規名稱請統一以「國立屏東大學○○○○○學系學生校

外實習作業原則」訂之。 

辦法：會議通過後，將決議送交院務會議審議，後送實習就業輔導處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應用英語學系 

案由：有關行政會議列管事項第七點畢業學分數及其課程及開課部分檢討事宜，

請 討論。 

說明：依據此點列管決議： 

一、畢業學分數請儘量規劃在 128學分。 

二、有關畢業學分之課程及開課部分，是否減少選修課程開設，鼓勵學生

跨系修習他系選修課程，讓學生多元化學習。 

三、各系選修部分，儘量朝 1.2比 1 規劃，且應該思考，課程特色、內容

以及對學生的產出，真正對學生有何幫助。 

辦法：會議通過後，存查於本學系。 

決議：請老師收集資訊、集思廣益，另日再召開會議討論。 

肆、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應用英語學系 

案由：有關本學系林青穎助理教授提出學術研究發展獎補助申請案，提請 討論。 

說明：請詳見紙本附件。 

辦法：會議通過後，送交院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伍、主席結論：(無) 

陸、散會。(同日上午 13：20) 

 



國立屏東大學應用英語學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原則 

(全文) 
104 年 8 月 31 日應用英語學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104 年 10 月 22 日應用英語學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2 月 18 日應用英語學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2 月 31 日人文社會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為使本學系學生提早體驗職場，增加學生實務經驗，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作

業原則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系校外實習課程為三學分之選修課，校外實習於學期間或寒暑假期間實施，

實習時數至少一百零八小時，且須符合雙方簽定合約，學生應於畢業前完成實

習。 

三、實習單位以與本校簽定建教合作契約書之機構為原則。學生校外實習之工作性    

質須與本學系課程相關。 

四、實習單位之媒合以學生之興趣、能力及其學習目標為原則。 

五、學生參加校外實習，需填寫「學生校外實習申請表」與「學生校外實習同意書」，

再經家長簽章同意後送本學系存查。 

六、學生前往業界實習前，應辦妥相關保險事宜。 

七、學生因故須轉換實習機構者，須填送「學生校外實習轉換實習機構申請表」，經

任課教師與系主任同意，且重新填寫家長同意書後，始得轉換。 

八、選修實習之學生須恪遵實習單位之工作時間及作業規定，實習結束後於規定時

間內繳交實習心得報告。 

九、實習課程任課老師負責定期至實習單位訪視學生，並和實習單位討論，以了解

學生實習現況，且填寫「實習輔導報告」、「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表」後送本

學系存查。 

十、實習課程之開課、出勤狀況、成績處理，依本校修課規定辦理。學生完成實習

後，其成績由任課老師評量。 

十一、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負責單位：應用英語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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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主任及傅主任好
 
請幫忙填寫行政會議列管事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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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學分數及
其課程及開課
部分檢討事
宜。

1、畢業學分數請
儘量規劃
在128學分。

2、有關畢業學分
之課程及開課
部分，是否減
少選修課程開
設，鼓勵學生
跨系修習他系
選修課程，讓
學生多元化學
習。

3、各系選修部
分，儘量
朝1.2比1規
劃，且應該思
考，課程特
色、、內容以
及對學生的產
出，真正對學
生有何幫助。

教務處

 
教育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理學院

 
資訊學院

       
管理學院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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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熊惠娟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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